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

导工作指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本着审慎和勤勉尽责的原则，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兴证券”）作为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冠

新材”、“公司”、“上市公司”）的保荐机构，对公司自 2019 年以来的规范运行情

况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将本次检查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保荐代表人：廖晴飞、吴涵  

现场检查时间：2019 年 12 月 27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现场检查人员：廖晴飞、陈丹清、沙成磊 

现场检查手段： 

1、与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访谈； 

2、查看上市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 

3、查阅公司 2019 年以来召开的历次三会文件、公司内控制度文件； 

4、查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5、查阅公司往来明细账； 

6、查阅募集资金账户的情况、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资料和银行对账单等资

料，部分募投项目调整事项的三会审议文件及资料； 

7、查阅关于关联交易、重大对外投资的三会审议文件及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合同及其他相关资料。 

二、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 

保荐代表人查阅了永冠新材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事

规则，并收集和查阅了永冠新材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决议、会议记

录等资料，查阅了内部控制相关文件，关注相关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制度是否有

效实施。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永冠新材根据《公司法》等规范性文件制定了《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章

制度，上述制度的制定为公司规范运作提供了行为准则和行动指南。公司依法建

立了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公司章程

规定的上述机构和人员依法履行的职责完备、明确。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及制衡机制有效运作，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民主、透

明，内部监督和反馈系统健全、有效。公司治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得到有

效执行，内控环境良好、风险控制有效。 

（二）信息披露情况 

保荐代表人对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检查，确认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

际情况一致、披露内容完整，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信息披露档案资

料完整，信息披露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三）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

况 

保荐代表人查阅了公司三会会议资料、公司往来明细账并与相关人员进行沟

通。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永冠新材资产完整，人员、机构、业务、财务保持

独立，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保荐代表人查阅了募集资金账户的情况、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资料和银行对

账单等资料；保荐代表人查阅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事项的三会审议文件及资

料。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并能按照制度

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履行了相关的决策程

序，不存在法律法规禁止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已

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项目资金、实施地点及延期的调整，该调整事项

已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规定的相关决策程序。目前，公司已经按照调整后的实际情况，正常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保荐代表人查阅了关于关联交易、重大对外投资的三会审议文件及相关信息

披露文件；查阅了关联交易及对重大对外投资的合同及相关资料。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公司关联交

易相关规定执行，并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和审议程序；与关联方的交易定

价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公司对外投资等重大经营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除子公司以外的对外担保事项。 

（六）经营情况 

保荐代表人通过查阅公司财务报告及相关财务资料、主要采购合同、销售合

同、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及访谈相关人员，对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了核查。 

2019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0,446.74 万元，较 2018 年 1-9 月增长

21.8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0,764.60 万元，较 2018 年 1-9 月增长 2.57%。 

2019 年 1-9 月影响公司经营情况变动的因素主要为中美贸易争端、美元兑人



 

  

民币汇率、原材料价格、国内销售市场份额扩大等。 

公司为应对中美贸易争端对公司美国胶带业务的影响，已经设立越南全资子

公司，主要生产线为布基胶带及纸基胶带生产线，目前已经完成相关生产线的搬

迁和调试。同时，公司进一步扩大国内销售市场份额，其中 OPP 胶带国内销售

金额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2019 年 1-9 月，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涨跌互现，其中

塑料粒子及纸浆价格下降幅度较大。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受中美贸易争端影响在

2019 年下半年处于高位，有利于公司以美元结算的出口业务；同时，公司针对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和外汇衍生品业务，对 2019 年

三季报净利润产生负面影响。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虽然中美贸易争端对公司美国胶带业务具有一定影

响，但公司 OPP 胶带国内产销量大幅上升，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不存在重大不利

变化。 

（七）保荐人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现场检查完毕后，保荐机构提请永冠新材注意以下事项及建议： 

1、在公司应对中美贸易争端及公司发展战略转型过程中，针对越南子公司

业务的发展，公司应积极与原有美国客户协商，争取原有美国客户订单转移至越

南子公司；关注越南政治环境、法律环境、招商政策等对越南子公司经营的影响；

合理安排生产业务骨干派遣至越南子公司，保证正常生产运营及产品质量。  

2、在公司应对中美贸易争端及公司发展战略转型过程中，针对扩大国内业

务的市场份额，公司应该加强公司研发力量，大力提升公司中高端工业用胶带的

市场份额；扩大国内 OPP 胶带销售业务的同时，时刻关注市场风险，合理规划

产能；进一步建立公司自有品牌，扩大市场影响力。 

3、合理安排远期结售汇业务和外汇衍生品业务规模、期限等相关条款，增

加风险防范措施。 



 

  

4、结合公司发展目标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及时规划募集资金

的投入及项目实施。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经保荐机构核查，永冠新材不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本次现场核查工作中，永冠新材积极提供所需文件资料，安排检查人员与

永冠新材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的访谈以及实地调研，为保荐机构现场核查工作提

供便利。会计师、律师等其他相关中介机构配合情况良好。 

六、现场检查结论 

保荐机构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有关要求，

对永冠新材认真履行了持续督导职责，经过本次现场核查工作，保荐机构认为：

2019 年以来，永冠新材在公司治理、内控制度、三会运作、信息披露、独立性、

关联交易、重大对外投资等重要方面的运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

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要求。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廖 晴 飞              吴 涵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